
启明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启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

目的管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

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和受益方的合法权益，根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启明公益基金会章程》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参照国内外先进的项目管理制度，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使用基金会的任何资助资金； 

第三条 本制度包括对项目立项、项目实施、项目资金、

项目评估、项目信息的管理。 

第二章 项目立项管理 

第四条 项目的立项与管理工作须遵循“择优支持、公

正合理、平等竞争、激励创新”的原则，符合基金会宗旨和

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项目的公益性、可行性、实效性

及持续性； 

第五条 项目立项需提交《项目审批报告》、《项目请

示》，内容包括：项目目的、实施内容及预算等； 

第六条 所有项目均需经过项目部、审核、秘书长或理

事长及其指定代理人批准，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实施阶段； 

第七条 资助项目依不同资助力度由基金会管理人员或

遵照理事会决议（重大事项），2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基金



会按审核流程批准同意；200万元（含）以上的项目由理事

会形成决议后按审核流程批准同意。 

第八条 实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配备专职人员，行使

项目管理职责。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九条 推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

监管，负责整个项目的日常管理、检查验收、定期汇报，确

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资金流转按预算执行、项目效果按

绩效输出； 

第十条 组织制订项目年度计划及预算，报基金会理事

会批准；项目年度计划应当作为年度内项目执行的基础，但

不因此而限制项目的实施与发展；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

的项目机会或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可适度对年度计划进行调整，并报理事会批准。 

第十一条 定期组织召开项目阶段性工作总结，及时向

理事会汇报项目实施进展及绩效完成情况； 

第十二条 项目参与方须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不得

擅自复制、泄露或以任何形式剽窃项目研究内容；不得泄露

评议及评审过程中的情况和未经批准公示的评审结果。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三条 基金会对项目资金实行预算制管理。由项目

负责人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及批准的项目立项报告、实施方案

和年度计划，编制年度项目经费预算，经基金会项目部和财

务部审核后，由秘书长和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基金会依据项目合作协议条款、经费预算、

项目进度、检查与验收结果，向项目实施单位拨付项目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向基金会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 

第十五条 项目实施单位按预算对项目资金实行报账制

管理。每笔开支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审核批准后方能报销，确

保项目资金的合法、合理、规范、高效使用； 

第十六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上级财政部门、

业务主管部门、登记机关和基金会监事会的检查与监督，项

目负责人应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十七条 反恐怖融资管理完全遵循《社会组织反恐怖

融资管理办法》，促进基金会良性发展。 

 

 

第五章 项目评估管理 

第十八条 项目负责人定期提交项目报告，报秘书长和

理事会批准，评估项目执行进展情况； 

第十九条 项目执行中，基金会随时进行检查，如发现

问题及时报秘书长和理事会批准后，按照项目原定方针提出



调整或整改意见进行改进，以取得更好的项目效果； 

第二十条 项目实施结束后，项目部须向基金会提交《基

金会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所有项目文件由项目部统一备案、

备查； 

第六章 项目信息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与信

息实行制度化、规范管理； 

第二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反馈资料管理，适

时对项目反馈资料形成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照片、视频、往

来信函等）留存于项目部，为项目总结及宣传提供素材；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项目部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利用基

金会官方网站或其他媒体向社会公布项目进展及成效。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根据实际需要，基金会可参照本制度，制

定具体项目的管理方法或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启明公益基金会。 

第二十七条 本制度自启明公益基金会第三届第八次会

议通过之日执行。 

 


